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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徐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63,791,017.44 2,702,843,893.65 -1.4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99,883,344.07 1,591,933,667.34 19.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6,661,198.41 204,287,054.39 -13.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002,545,503.98 1,030,992,505.75 -2.7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的净利润

51,622,960.16 46,304,086.66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0,756,582.65 45,088,154.50 12.5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益率

（

%

）

2.81 2.98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27 0.1835 -0.4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27 0.1835 -0.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556,500.00 1,669,5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的损益项目

-511,185.98 -507,231.32

所得税影响额

-11,328.50 -276,817.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

后

）

-19,074.00

合计

33,985.52 866,377.5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6,1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94,412,696 31.6

冻结

72,000,000

国有法人

董延明

9,850,000 3.3

质押

5,764,50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商双债丰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9,766,158 3.27

未知 未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630,000 2.22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商收益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5,014,691 1.68

未知 未知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4,800,000 1.61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收

益组合

4,635,796 1.55

未知 未知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4,440,000 1.49

未知 国有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

润金

153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881,929 0.96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智融赢

1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90,465 0.73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94,412,696

人民币普通股

94,412,696

董延明

9,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商双债丰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766,158

人民币普通股

9,766,15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商收益增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4,691

人民币普通股

5,014,691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传统

－

收益

组合

4,635,796

人民币普通股

4,635,796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4,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润金

15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881,929

人民币普通股

2,881,92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智融赢

1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90,465

人民币普通股

2,190,4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除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 比例

(%)

原因

其他应收款

14,818,707.59 26,995,055.03 -45.11%

主要原因是前期投标

保证金退回所致

在建工程

17,506,205.26 5,192,900.84 237.12%

主要原因是

11

号机

、

印

刷机

2

期项目所致

预收款项

17,297,517.66 5,385,119.82 221.21%

主要原因是预付货款

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925,670,251.41 691,417,065.84 33.88%

主要原因是可转债转

股所致

（

二

）

利润表变动原因说明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变动 比例

(%)

原因

财务费用

31,894,462.61 45,816,092.14 -30.39%

主要原 因是可 转债 利

息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84,785.98 51,392.84 1037.87%

主要原 因是捐 款支 出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控股股东关于不同业竞争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集团）已于1999年11月9日作出

《不竞争承诺函》，承诺其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附属及联营公司等，均不会直接或间接

参与经营任何与恒丰纸业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业务， 并承诺如恒丰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恒丰纸业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

争，则恒丰集团将立即通知恒丰纸业，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恒丰纸业。@????该项承诺

持续有效，截止目前恒丰集团已切实履行了其与本公司关于不同业竞争的承诺。

2、 间接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牡丹江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国投）已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牡国投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业

务的情形，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承诺牡国投及其下属企业现在及将来均不从事与

股份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不投资、合作经营、实际控制与股份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其他任何企业； 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股份公司

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并承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该项承诺持续有效， 截止目前牡国投已切实履行了其与本公司关于不同业竞争的承

诺。

3、 控股股东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集团）2013年2月22日,牡丹江恒

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恒丰集团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信心，恒丰集团将按照省国资委《关于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要求，为保证其在上市公司的控股比例不下

降，并严格履行在本次发行的转债进入转股期后，将其持有的在可转债发行时认购的全部

可转债转股的承诺，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将其持有的14,010.50万元恒丰转债转股。

恒丰集团承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将其持有的恒丰转

债14,010.50�万元转股， 且自转股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取得的

恒丰纸业股份。

截止目前恒丰集团已切实履行了其与本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祥

日期

2015-10-19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5-79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设立上海挚达中鼎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5年10月17日，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甲方” ）以

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为依据，在上海市与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挚达”或” 乙方” ）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挚达中鼎新能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甲方出

资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乙方出资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753号222室

法人代表：黄志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0000541347

经营范围：

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科技、节能科技、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设备、燃料油（除专控）的批发与零售；汽车相关零部件、机电

产品、化工产品、电子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汽车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电动车辆及零部

件的开发、销售与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经纪）；

机械设备维修（除特种设备）；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挚达创造性地运用（B+B）2C模式，与汽车公司、互联网巨头和金融机构形成合

力，以充电服务、产品和系统为入口，通过“电动集客” 和“桩到家” 两大移动互联网平台，

直接面向终端用户，在全国超过50个城市为近20个汽车品牌，提供电动汽车线上预订、线

下体验和充电保障等垂直体验，打造中国电动汽车应用的生态环境，通过国际权威机构德

国莱茵“全球电动汽车服务专业运营资质”认证，品牌占有率、服务城市覆盖和用户满意率

全国领先。

三、新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新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挚达中鼎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建设和相关投资等（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

为准）

２、出资方式：甲方以货币出资2400万元，乙方货币出资600万元。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公司设定董事会，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两名，乙方委派一名；董

事长由甲方派出的董事担任，董事任期为每届三年，任届期满，经委派可连任。

2、公司治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名，由乙方

委派；经营管理机构可设若干部门负责人，管理人员由公司社会化招聘。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合

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设立新公司的原因、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设立新公司的原因

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开展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建设和相关投

资，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２、设立新公司的风险

本次设立上海挚达中鼎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开拓的新业务， 可能在经营

过程中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且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与普及程度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设立新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他方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 符合国家相关产业规划和公司发展战略的要

求，新公司的设立将加快公司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推动公司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

车服务等相关领域拓展，完善延伸公司产业链。

本次设立新公司，采取了与有成熟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快速进入了节能环保和新能

源汽车服务等相关领域。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和转型升级打下

坚实的基础。

六、备查文件

本次投资签订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5-043

号

债券简称：

12

天士

01

债券代码：

122141

债券简称：

13

天士

01

债券代码：

122228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及韩方共同投资组建合资公司

并合作开发生物类新药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天

士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士力药业” ）与CBC� SPVII� LIMITED.（以下简称

“CBC� SPVII” ，为康桥资本C-Bridge� Healthcare� Fund,� L.P.旗下全资子公司），与韩

国Genexine,� Inc公司（以下简称“Genexine公司” ），三方于2015年10月16日签署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知识产权转让及许可协议》， 此次合作， 目的在于引进

Genexine公司多种具有在国际上领先水平的长效蛋白类药物， 共同投资组建合资公司天

视珍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并在中国合作研发新药。此次交易涉及（1）三种进入临床

研究或者即将进入临床研究产品的中国权利， 包括GX-H9（长效人生长激素），GX-G6

（长效GLP-1）和GX-G3（长效G-CSF）。 （2）两个临床前研究产品的全球权利，包括

GX-P2（长效PD-L1）和GX-G8（长效GLP-2）。

GX-H9（长效人生长激素）是GENEXINE�公司开发的生长激素（GH）融合蛋白产

品，该产品属于长效GH的II代产品。 人生长激素主要用于生长激素缺乏性侏儒症等适应症

的治疗。 属于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新药注册管理办法》（28�号令）中治

疗用生物制品1类创新药物。

GX-G6（长效GLP-1）是GENEXINE�公司开发的胰高血糖素样肽（GLP-1）融合蛋

白产品，该产品属于长效GLP-1�的II�代产品。 GLP-1主要用于II�型糖尿病的治疗。 属于

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新药注册管理办法》（28�号令）中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创新药物。

GX-G3 （长效G-CSF） 是GENEXINE� 公司开发的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CSF)融合蛋白产品，该产品属于长效的G-CSF�的II�代产品。 G-CSF主要用于肿瘤化

疗后粒细胞减少症、骨髓移植、外周干细胞移植和原发性白细胞减少症的预防和治疗。属于

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新药注册管理办法》（28�号令）中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创新药物。

GX-P2（长效PD-L1）是GENEXINE� 公司开发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融合蛋

白产品，该产品属于长效PD-L1产品。 属于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新药注

册管理办法》（28�号令）中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创新药物。

GX-G8（长效GLP-2）是GENEXINE�公司开发的胰高血糖素样肽2（GLP-2）融合

蛋白产品，该产品属于长效GLP-2�产品，属于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新药

注册管理办法》（28�号令）中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创新药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康

桥资本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参与出资的私募基金，且本公司董事长

闫凯境是康桥资本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康桥资本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上述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天士力药业与CBC� SPVII共同出资等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故以上事项须经董事

会通过方可实施。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上海天士力药业

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负责发展公司生

物制药板块业务。 由其承担的“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一类生物新

药———普佑克（注射用重组人尿激酶原）于2011年4月2日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2011

年10月9日取得新版GMP认证。 普佑克作为“十一五”期间我国批准的唯一一例治疗用一

类生物新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对于急性心肌梗死这一高发、高致死性疾病，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达到或超过目前世界上广泛使用的第二代溶栓药物的治疗效果，

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临床意义。 普佑克的研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产业规模的哺乳动物

细胞连续灌流生产体系，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 普佑克上市后可为众

多血栓病（心肌梗死、脑中风、肺梗塞和外周静脉栓塞等）患者提供安全性高，疗效与价格

比高的治疗药物。

注册号：310115000642035

企业类型：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居里路280号1、2幢

成立时间：2001年10月29日

法定代表人：闫希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38202.6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产品的生产（凭许可证经营），中西药制剂、保健品及其他生物医

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88310713.6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271416026.57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16894687.03元人民币。

（二）康桥资本及CBC� SPVII

康桥资本是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出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天士力控

股集团是康桥资本合伙人之一金康桥投资公司的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傅唯。 天士力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而且，本公司董事长闫凯境是康桥资本投资决策

委员会委员。 因此，康桥资本为本公司关联方。

公司名称：C-Bridge� Healthcare� Fund,� L.P.

企业性质：可豁免有限合伙制企业

注册地：开曼群岛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大开曼岛KY1-1104，Ugland� House，309

办公地点：上海、北京

管理人：C-Bridge� Capital� GP,� Ltd.

控制方：TF� Capital� Ltd.

注册资本：1美元

基金规模：1.825亿美元

经营范围：医疗健康行业投资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康桥资本经审计总资产为41,182,916美元，净资产为41,163,

632美元， 负债总额为19,284美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44,016美元， 实现净利润

-1,973,151美元。

CBC� SPVII为康桥资本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注册地为香港，注册资

本HKD10000.00。

三、合资方（韩方）情况介绍

韩国Genexine� Inc公司成立于1999年，由浦项工科大学教授成永喆先生创立。是一家

韩国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 基于专有hyFc技术和免疫治疗技术，Genexine于2009年在韩

国上市（股票代码KOSDAQ，095700）。 2013年，Genexine专有的生物药物成功进入临

床研究阶段。 并继续推进其在欧洲和亚洲的临床试验项目及商务拓展活动。

该公司目前主要拥有：

GX-H9，长效人生长激素靶向，用于治疗儿童和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等适应症，在欧盟

和韩国进入II期临床研究。

GX-E2（长效治疗贫血），GX-G3（适用于中性粒细胞减少）和GX-188E（治疗性疫

苗，HPV引起的宫颈上皮内瘤变）即将进入韩国和海外的II期临床研究。

Genexine的总部和研究机构都设在韩国的生物园， 靠近韩国首尔板桥科技谷。

Genexine目前拥有约130名员工。

更多公司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www.genexine.com

四、拟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视珍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辰区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晨寰大厦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19日

法人代表：闫凯境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麻醉、精神药品除外）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对医疗机构进行投

资；国内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介绍除外）；会议服务；投资信息咨询（金融等需审批的项目

除外）；保健信息咨询（医疗咨询除外）。

股权结构：天津天士力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100%持有其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2015

年中期

总资产

9,710,262.51 9,495,168.38

净资产

9,691,942.05 9,497,450.84

负债

18,320.46 -2,282.46

净利润

302,257.62 -194,491.21

以上2015年中期数据未经审计。

五、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知识产权转让及许可协议》

Genexine公司与天视珍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简称“天视诊” ）签署本协议。 协

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Genexine�同意向天视珍转让和授权许可本协议项下相关知识产权，

（一）GX-H9、GX-G6�以及GX-G3。

（二）GX-G8�以及GX-P2。

二、天视珍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至相应的政府部门对本协议

项下的许可进行登记备案，Genexine�应尽商业上合理的努力配合天视珍进行登记备案，

并为登记备案提供所需的全部资料。

三、价款和许可使用费

（一） 许可首期付款。 天视珍向Genexine�支付13,000,000�美元的首期许可费。

（二）转让价款。 天视珍向Genexine�支付7,000,000�美元的购买价款。

（三） 天视珍将在未来产品商业化的里程碑事件完成后， 就GX-H9、GX-G6� 以及

GX-G3向Genexine分阶段支付里程碑费用，并且在产品上市后，根据具体净销售额目标

的实现支付许可使用费。

（四）合同还包括对GX-G8�以及GX-P2�实现临床研发里程碑事件的分期阶段性付

款以及产品上市后完成商业化净销售额目标的许可使用费。

另外， 根据合同Genexine应及时向天视珍免费提供一整套包含所有天视珍使用和利

用知识产权所需的技术文件，以使天视珍有能力实施本协议项下的许可活动。 合同对专利

受到侵权的处理，以及专利过期后调整许可使用费的标准都有明确表述。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合同主体：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Genexine,� Inc.、CBC� SPVII、天视珍生物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共同订立本合资合同。

各方同意将根据《增资协议》，向天视珍进行增资28,411,261�美元注册资本，天视诊

增资后注册资本及各方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 认购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天士力

1000

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

33.34%

Genexine 1000

万美元

33.33%

康桥资本

1000

万美元

33.33%

合计

3000

万美元

100%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天士力、Genexine、康桥资本各委派一

名董事。

以上因（1）本公司需向上海天士力药业增资以完成该项目；（2）购买关联方天津天士

力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视珍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3）与关联

方CBC� SPVII共同投资，故上述事项须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其中关联交易

事项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出具审核意见。

六、该投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和产品引进符合天士力“一个中心带两翼” 在生物制药领域的战略布局，三

个在临床阶段的产品在技术水平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将极大丰富天士力在生物制药领域

的产品线。合资公司组建后，将继续依托天士力和上海天士力现有技术平台、中国市场的巨

大优势以及Genexine,Inc在生物药研发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双方优势互补， 构建优质的生

物药产品线，发展和加强现有产品线。

七、附件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知识产权转让及许可协议》等。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2015年10月16日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2015年10月12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 会议于

2015年10月16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1

名。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陈四清先生因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非

执行董事张向东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成

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非执行董事张向

东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批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简称“航空租赁” ）境外上市。航空租赁境外上市的

具体方案为：

1、发行主体：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

2、发行方式：此次首次公开招股将包括 (i)�占初步建议发售规模10%的香港公开发售

（可根据有关香港上市规则或香港联交所的豁免予以回拨），和 (ii)�占初步建议发售规模

90%的国际发售（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并且可根据有关香港上市规则或香港联

交所的豁免予以回拨），其中或包括中国银行现有股东根据有关香港上市规则而获得的保

证配额（取决于股东审批或香港联交所豁免）。

3、上市地点：香港联交所主板。

4、发行规模：此次首次公开招股发售规模将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40%（行使超额配

股权后），其中包括由航空租赁发行的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20%的新股以及由航空租赁控

股股东出售的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20%的老股。

5、发行时间：同意航空租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本次首次公开招股及上

市，具体发行时间由航空租赁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根据国际资本市场情况和境内外监管部

门审批进展情况加以决定。

6、募集资金用途：购买新飞机，补充营运资金。

本次分拆航空租赁境外上市后，本行对航空租赁仍将保持绝对控股地位，航空租赁将

继续作为本行的子公司，同时，航空租赁的公司名称中也将继续保留“中银”字样。

二、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处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事宜的议

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本行副董事长、行长陈四清先生，在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航空租赁境外上市方案框架和原则下，全权处理航空租赁本次分拆境外上

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代表本行全权行使在航空租赁的股东权利，做出与航空租赁本次分拆境外上市事

宜相关的决议和决定（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外）。

2、制定和实施航空租赁分拆境外上市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发行时间等事宜。根据法律法规变化情况、相关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和

意见以及市场情况对有关航空租赁分拆上市相关事宜、境外上市方案及其内容进行必要和

适当的调整（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外）。

3、就航空租赁本次分拆境外上市事宜全权处理向香港联交所提交分拆上市申请、向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如涉及）等相关监管部门提交相关

申请，并处理相关事宜。

4、修改、签署、执行、递交、发布与航空租赁分拆境外上市相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法

律文件。

5、与本次航空租赁分拆境外上市相关的其他必要事宜。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十八个月，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关于本行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本行的各项业务目前都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航空租赁与本行其他业务板块之间保持

高度的业务独立性。航空租赁的境外上市不会对本行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

何实质性影响。 本次航空租赁上市将推动本行租赁板块估值的提升，进而实现本行整体估

值的提升。通过本次分拆上市，预计航空租赁将进一步快速发展，其收入和利润将同步反映

到本行的会计报表中，有助于提升本行的整体财务表现。此外，航空租赁的境外上市将会有

力促进本行战略升级，并将进一步巩固本行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本行的可持续发展。

航空租赁境外上市后，本行能够继续保持较好的持续经营与持续盈利能力。 本行将航

空租赁分拆并境外上市的相关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并且符合本行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关于本行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本行与航空租赁之间将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做到各自独

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航空租赁境外上市后， 不会对本行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不利影响，

不影响本行维持独立上市地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4]

67号）（简称“《通知》” ）的规定。

五、关于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

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航空租赁境外上市符合《通知》的相关规定。 本行作为航空租赁的控股股东，符合《通

知》第二条规定的以下条件：

1、本行2012年至2014年三年连续盈利；

2、本行自2012年1月以来，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

产未作为对航空租赁的出资申请境外上市。

3、根据航空租赁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会计年度的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按照新加

坡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本行在上述合并财务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航空租赁的净利润占本

行2014年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的比例未超过50%。

4、根据航空租赁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会计年度的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按照新加

坡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本行在上述合并财务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航空租赁的净资产占本

行2014年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的比例未超过30%。

5、本行与航空租赁不存在同业竞争；本行与航空租赁资产、财务独立；本行与航空租赁

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6、本行及所属企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未持有航空租赁股份，未超过

航空租赁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10%。

7、本行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管理人占用

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损害本行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8、本行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六、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行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

议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就分拆航空租赁境外上市，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

用指引（简称“第15项应用指引” ）规定，本行需适当考虑现有股东的利益，向本行现有股

东提供航空租赁发行新股的保证配额。因本行向现有A股股东提供航空租赁发行新股的保

证配额存在法律和政策等方面的障碍，为满足第15项应用指引的规定，本行仅向现有H股

股东提供该等保证配额。

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5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赞成：13�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以上第一项至第五项议案将提交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六项

议案将提交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5年第一

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批准。 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八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56

公司简称：恒丰纸业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5-026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7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编

号：临2015-025号），由于工作人员疏漏，造成公告内容错误，现更正说明如下：

原公告内容为：“201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15]80号）” ；

现更正为：“2015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15]80号）” 。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